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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儲戶亡故時，所遺儲金，除被繼承人生前立有遺囑應依民法相關規定辦理外，應由全體遺產繼承人依法定順序提出申請，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下列順序定之：
(一)直系血親卑親屬（含養子女，如無子女為孫子女）。
(二)父母。
(三)兄弟姐妹。
(四)祖父母。
二、申請繼承，應由同一順序之全體繼承人親持國民身分證、印章，填具本申請書1份，並檢附下列各項證件，連同存摺簿及存單等向立帳之本會或分部申請：
(一)儲戶死亡證明書1份（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已註明死亡日期者或繼承人僅為大陸地區人民者免附）。
(二)憑下列任一足可證明為全體合法繼承人之戶籍證明文件正本1份：
1、被繼承人原始全戶戶籍謄本。
2、全體繼承人之戶口名簿（戶口名簿正本經核對無誤後退還，並留存影本）或戶籍謄本。
(三)稅捐稽徵機關（國稅局）核發之完（免）稅證明書或同意移轉證明書1份（存額在新臺幣20萬元以下者免附）。
(四)繼承人部分為大陸地區人民者，大陸地區繼承人應向被繼承人住所地之法院為繼承表示之聲請後，另檢附法院准予備查之證明文件偕同其他繼承人共同辦理。
繼承人全部為大陸地區人民者，除被繼承人具現役軍人或退除役官兵身分由主管機關管理其遺產外，由繼承人、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聲請法院指定財政部國有財產局為遺產管理人。
三、繼承人因故無法親自辦理委託他人代辦時，除應備上列文件外，須另檢附下列任一文件，及受託（任）人之國民身分證及印章（得免出示委託人之國民身分證）：
 (一) 委託人出具委託書（所蓋印章須與戶政事務所之印鑑證明相符）及戶政事務所簽發之印鑑證明（正本）。
（二）委任人出具經當地我國駐外館處或有權簽證單位簽發之授權（委任）書（正本）。
(三) 委託人出具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認）證之委託書。
四、上述繼承人檢附之印鑑證明以自戶政機關核發日起算最近3個月（含）內者為限，戶籍謄本限自儲戶死亡日期以後核發者，但載明死亡宣告登記者，有效期限比照印鑑證明之規定
五、其他未說明事項，悉按本會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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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款 繼 承 申 請 書
被繼承人                 前在貴會開立□活期性存款□定期性存款□支票□其他                     存款顧客號碼第              號，截至申請之日結存新臺幣             元整，今因不幸於    年    月    日故世，所有上述存款依法應由申請人繼承，茲檢具原存款證件、死亡證明書、遺產稅繳清證明書及繼承證件等，請將上述存款即由申請人繼承具領，嗣後如利害關係人提出異議發生糾葛，或申請人所附之繼承系統表有所遺漏及錯誤，當由申請人連帶負全部法律責任。
此   致

六腳鄉農會信用部
申請人（即繼承人）
姓      名                                    姓      名
身分證號碼                             		　身分證號碼  
戶  籍  地                                    戶  籍  地                                  
姓      名                                    姓      名                          
身分證號碼                             		　身分證號碼                          
戶  籍  地                                    戶  籍  地                              
姓      名                                    姓      名
身分證號碼                              	　身分證號碼
戶  籍  地                                    戶  籍  地                              
姓      名                                    姓      名
身分證號碼                             		　身分證號碼
戶  籍  地                                    戶  籍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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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系統表
	被繼承人
	
	配偶
	

	繼承人繼承順位
	直系血親卑親屬（第一順位）
	子女
	長子
	

	
	
	
	長女
	

	
	
	
	次子
	

	
	
	
	次女
	

	
	
	
	叁子
	

	
	
	
	叁女
	

	
	
	
	
	

	
	
	
	
	

	
	
	
	孫
	

	
	
	孫
	子女
	
	

	
	
	外孫
	
	
	

	
	
	
	
	

	
	
	曾孫
	子女
	

	
	
	曾外孫
	
	

	
	父母（第二順位）
	

	
	兄弟姊妹（第三順位）
	

	
	祖父母（第四順位）
	


註﹕
1、 各繼承人不論拋棄與否需均依順序列入。
2、 已死亡者仍須列入，並加註「○○年○○月○○日死亡」字樣。
3、 第一順位各繼承人應加註「○○年○○月○○日出生」字樣。
4、 上列繼承系統表係參酌民法繼承篇第一一三八條至一一四O條之規定訂立，如有遺漏或錯誤由繼承人負損害賠償及有關法律上之完全責任。
              經辦                    覆核                    主管
繼承人領款授權委託書
被繼承人                （身份證字號﹕           ）於貴會開立貴會開立□活期性存款□定期性存款□支票□其他                   存款顧客號碼第              號，截至申請之日結存新臺幣             元整，今因不幸於    年    月    日故世，所有上述存款依法應由申請人繼承，今因故無法全體親至貴會辦理，特委任繼承人          代表領款，嗣後如有他人出面主張繼承權或其他權益發生糾葛情形，概與貴會無涉，恐口說無憑，特立本書為證。
此致
六腳鄉農會信用部
	受託人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蓋章

	
	
	
	
	



	委任人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